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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法判解   ................................................................................................................  

情事變更與課稅處分之違法判斷基準時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100年度訴字第2011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下列何者不屬於行政程序法第128條得請求重開行政程序之法定事由？ 
(A) 具有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之變更者。 
(B) 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C) 行政處分適用法規錯誤。 
(D) 原處分就足以影響於處分之重要證物漏未斟酌。 
答案：C 
 

 

【裁判要旨】 

按「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具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相對人或

利害關係人得向行政機關申請撤銷、廢止或變更之。但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因重

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不在此限：一、具有持續

效力之行政處分所依據之事實事後發生有利於相對人或利害關係人之變更者。

二、發生新事實或發現新證據者，但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分者為限。

三、其他具有相當於行政訴訟法所定再審事由且足以影響行政處分者。前項申

請，應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3個月內為之；其事由發生在後或知悉在後者，自發

生或知悉時起算。但自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已逾5年者，不得申請。」行政程序法

第128條定有明文。又前開條文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者，係指於作成行政處分

之時業已存在，但未經斟酌之事實或證據而言，且以如經斟酌可受較有利益之處

分及非因申請人之重大過失而未能在行政程序或救濟程序中主張其事由者為限

（最高行政法院99年判字第1161號判決意旨亦採相同見解）。 

【學說分析】 

一、稅捐債務之成立時點 
課稅處分原則上應以課稅要件事實實現時之事實及法律作為違法判斷基準

時，至於事後情勢變更，通常不影響已經成立之稅捐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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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變更對於已經成立之稅捐債務之影響 
於下列例外情事變更之特殊情形下，依法亦足以影響已經成立之稅捐債

務： 
（一） 法律狀態（稅法規定）之溯及生效變更； 
（二） 有利於納稅義務人之解釋令函之發布（稅捐稽徵法第1條之1規定）； 
（三） 嗣後依法提出形成法律效果之意思表示，包括依法提出各項申請以及行使選

擇權，且相關法律對之並無期間限制時； 
（四） 課稅客體之法律行為嗣後依法不復存在； 
（五） 無效法律行為經實際上執行完畢嗣後作為無效處理而雙方回復原狀； 
（六） 上一會計年度之資產負債表更正或變更，而影響後續年度之資產及負債； 
（七） 基礎處分之變更。 

三、復查決定後之情事變更的處理方式 
此爭點，學說上存有二說： 

（一） 處分時說： 
 國內學者吳庚大法官、林三欽教授及李建良教授認為，基於撤銷訴訟本質為

行政處分之事後監督性質，有關行政處分之事實及法律狀態之違法判斷基準

時原則上採取處分時說或最後行政決定（訴願決定）時說，故在訴願階段後

之情事變更，行政法院即不得加以斟酌，只能另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28條規定

申請程序再開，依據新事實請求行政機關撤銷或變更原課稅處分。 
（二） 判決時說： 
 德國稅法上通說認為，基於訴訟經濟以及稅捐正義（正確合法課稅）之要

求，法院應得斟酌裁判前新發生事實上或法律上情況而依法則以影響納稅義

務之情形，而採取判決時說之立場。我國學者陳淑芳教授似同此見解。 
 本件判決認為當事人嗣後行使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此部分被告為復查決定

時，雖因原告未為主張，致未及斟酌，然已情事變更，仍應認為原告請求被

告另為適當處分之主張有理由，因此撤銷原處分。採取判決時說之立場，俾

利紛爭一次解決，值得肯定。 
四、稅務行政訴訟標的範圍之檢討 

實務上，關於稅務行政訴訟之訴訟標的範圍多採取爭點主義（62判96
例），則訴訟程序進行中之情事變更事由，倘非屬復查程序階段之爭點事項範

圍，則縱然採取判決時說之觀點，原告納稅義務人仍無法於訴訟程序中追加變

更主張該項情事變更，以作為攻擊防禦方法，此作法時不符合訴訟經濟原則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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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效能之要求，也違反有效權利保護之訴訟權保障要求。 
若採取總額主義，則僅需在課稅處分之同一性範圍內，課稅處分之各項違

法事由，包括訴訟程序進行中之情事變更事由，在判決時說之觀點下，原告納

稅人均可於訴訟程序中追加變更其主張。 

【相關法條】 

稅捐稽徵法第1-1條、第28條、第35條，行政訴訟法第128條 

 
 

 

 
 
 
 
 
 
 


